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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道义逻辑的人工智能论辩系统法律推理

余喆 卢一苇 伯克哈特·谢弗

摘 要：形式论辩是一种可以在知识不一致情境下实现推理的非单调推理手段。在底

层知识的表示上，通常可以根据需求灵活采用不同的逻辑形式。在已有的法律推理系

统，例如法律本体、法律知识图谱或法律专家系统中，智能化的法律推理往往依托于

经典逻辑语言实现。这导致这些法律知识库的推理无法反映出法律推理中的不确定性、

不一致性、辩证性等特征，并限制了它们在法律任务中的实际应用。因此，本文结合了

道义逻辑与形式论辩，刻画基于法律语义下的规范推理。这一尝试旨在通过引入新的

推理功能与表达方式更好地包含法律推理的底层原则，并为之后更复杂的法律应用打

下基础。考虑到 AI可解释问题，本文还基于所提出的论辩系统给出了一个关于解释的
形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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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形式论辩旨在以计算机可理解的方式，运用符号逻辑形式化地捕捉人类推理

和论辩的本质，建模以论辩为代表的人类推理，并为论证的可计算化分析和评价提

供可行的框架，是当前人工智能与逻辑领域颇受关注的一个研究分支。形式论辩

系统的优点包括可以灵活应用于认知推理、实践推理等多种不一致推理情境，可

以高效地处理系统动态性并降低计算复杂度，易于嵌入各种逻辑推理手段，以及

在推理过程的可解释和易理解上具有优势等。（[17]）
规范推理是一种处理规范性陈述和原则的推理，主要基于规范性考虑（例如

伦理原则、道德价值观、社会或法律规范等）做出决定或判断。因此，这类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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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于伦理、法律、政策制定和决策领域，以指导道德判断、法律解释和基于价

值的决策。其中的论证通常是为了证明或支持规范性主张而构建的。尽管整体自

洽是大部分规范系统的基本要求，由于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规范解释的

主观性、价值观的多元化、道德困境等原因，规范之间的不一致并不鲜见。人们

常常面临着需要在规范存在冲突的实际情况下进行合理推理决策的情境。

以具有代表性的法律领域为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系

统为核心机制的产品，例如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给法律系统的适应与调整带来

了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体现在法律自身的调整上，也体现于各追求法律合

规性的主体——例如人工智能系统设计者——更难以进行大规模、快节奏的法律

推理上。这主要是因为现有的法律规范在实际处理新的法律情境中的推理时，往

往会产生更多冲突的、不确定的，甚至是缺失的法律推理依据。尤其是当基于逻辑

推理的法律技术系统，例如专家系统或法律检测系统试图为大范围的人工智能产

品提供智能化的法律协助时，这种不一致性与不确定性带来的困难更加明显。造

成这些困难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1. 法律文本的模糊性表达。出于长久以来默认人类会是法律文本的唯一阅读
者，现有的法律系统主要建立在自然语言之上。因此，文本中不可避免地蕴含了

大量模糊的、语义不固定的表达。这一方面是因为自然语言自身的特点，另一方

面也是法律刻意的保留。因为解释与论辩是法律中核心的价值观之一，而这种语

义模糊性是对法律功能的一种保护。然而，对于一个基于逻辑的法律推理系统而

言，这很有可能造成在一个既定情境下选择不同语义时的推理规则冲突等问题。

2. 法律推理对不一致与不确定性推理的包含。法律推理中的不一致推理与不
确定推理并非由人工智能产品引发，后者仅仅是加剧了这种情况。事实上，不一

致与不确定推理可以被视作法律推理的本质体现之一。法律推理与逻辑推理不同

的是，尽管从形式上它也包含了由法律事实经由法律规则，推理出法律结果的过

程，但是这个过程中各元素的确定包含了大量的法律解释。法律解释是在诸多冲

突与模糊的法律可能中选择而来的。例如，对 GPS数据的追踪侵犯的是个人财产
权还是隐私权？某个存在争论的证据能否被法庭接受？如果为了维护某一法律规

范而做出的行为违反了另一种法律规范，是否应当负有法律责任，或应以哪个规

范为优先？不同情境下在众多不一致的法律解释中选择最适用的那一种，正是法

律在当今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核心推理方式。然而，这种推理是基于人类的常识或

专家对法律抽象原则的理解的。当它被嵌入到基于逻辑推理的智能系统之中，就

很容易变成导致推理停滞的冲突。尽管也有一部分学术理论认为法律应当是一个

完美的固定的推理机器，但德沃金式的“唯一正确答案”情况几乎不会在现实的

法律推理中出现。（[11]）

3. 现存法律的语义和惯例对人工智能情境的解释能力有限。如上文所述，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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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法律解释的过程充满了冲突处理与主观选择，无法选择或冲突无法处理的情况

仍是少数。但人工智能产品的涌现显著地加剧了这一情况，这是因为面向人类的

法律在直接引用于人工智能产品时，包含了许多不能完全解释的情况。例如，自

动驾驶系统中的司机是乘客还是驾驶系统？必须有成年人监护乘车的儿童是否可

以独自乘坐自动驾驶汽车？对于这些情况，无论选择何种法律解释，都会引发缺

乏进一步法律支持的冲突。这一方面是因为人工智能产品带来了当今法律系统不

理解的新概念，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系统是一个追求自洽的复杂系统，对一个子

结构的调整很可能带来其他结构的不兼容。例如，如果因为法律责任的不确定，在

自动驾驶汽车上安装酒精探测器并阻止醉酒乘客上车，虽然符合交通法或刑法要

求，却可能造成违背隐私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从以下例子中看出为何如此。

例 1. 根据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现行交通法规，当人和货物同时涉及交通事故或其他
危险情况时，应优先保护驾驶员的生命安全。这一法规基于下述法律原则：

1. 驾驶员安全优先于货物安全。

上述法律原则旨在确保在危险情况下必须保护驾驶员的安全。然而，自动驾

驶的出现可能会改变这一意图。这是因为在自动驾驶情况下，驾驶员不再是人，而

是系统或汽车本身，这可能使之不如其货物重要。在一个更极端的情景中，我们

可以设想一辆载有狗的自动驾驶汽车——在危险中我们应该保护谁？基于上述法

律原则，汽车会做出牺牲狗以保护自身安全的决定。这是因为它符合驾驶员的概

念，在法律语境中，宠物或牲畜被视为财产，即一种货物。但显然，会有很多人

不希望汽车做出这种选择，此时多数人认为应该应用的法律原则为：

2. 生命优先于无生命物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确保自动驾驶汽车所采取的行动已经改变为生命安

全（或重要货物）被优先保护。因此，应该保护狗的安全。相应地，法律规定需

要被修改。

从例 1中，首先，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人工智能产品带来了法律推理中的冲
突。这种冲突是由于情景变化，最佳的法律解释相应发生了变化。因此，所需要

的法律推理系统，应当能够表达并处理这种冲突。更重要的是，能够反映出背后

法律推理原则的偏好顺序发生的变化，也就是反映出法律解释的来源，从而具备

基本的法律可解释性。其次，在这个例子中，无论是法律调整还是设计者的调整，

其核心问题事实上都在于行为层面，即车辆究竟应该如何做。这一层面也是法律

的使用和服从者与法律制定者实际上发生交际的层面。因此，作为法律推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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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论辩的法律本体推理过程

的基础，责任与行为义务应当被明确且着重地表达。这也是为何我们选择道义逻

辑，这一已被证明非常适合表达义务与责任的逻辑作为基础语言。

可见，使基于逻辑的推理系统具备处理不确定与不一致情境下推理的能力，对

于法律应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且，相关法律推理系统应当具备如下几个基本

的特性，才能更好地反映出法律推理的内核与特征：

1） 对冲突情境下推理的表达与处理；
2） 对责任归属与行为指导的着重描述；
3） 对推理原则的偏好变动的描述。

图 1展示了基于形式论辩系统处理（可能包含不一致的）法律本体推理的过
程和作用方式。（[7, 8]）

下文第二节将讨论和比较与本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工作；第三节给出基于道

义逻辑语言和形式论辩的规范推理系统基本定义；最后，第四节总结全文并指出

未来的研究方向。

2 相关工作

从中文文献来看，目前较多的工作专注于道义逻辑以及规范的不一致性本身

的思考和探讨，例如文献 [16, 20]，对不同的非单调道义逻辑研究方法给出分析
和比较，但不倾向于推理系统本身的构建。本文的侧重点则在于希望通过道义逻

辑方面研究的融入，提升作为非单调推理手段的形式论辩系统针对不一致规范推

理刻画和处理的能力，使之能够更好地将自身所长应用于人们所需要的规范推理

情境。

在与论辩系统结合的道义推理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文献 [14]，结合输入/输出
逻辑（Input/Output Logic）扩展了基于结构化论辩系统 ASPIC类的论辩系统。（[9,
10]）此外，一些研究将讨论的重点落在规范之间的优先关系上，例如文献 [6]。本
文更倾向于将道义算子用于知识表示；在结构化论辩系统方面，本文借鉴几种结

构化论辩系统设定的基本思路，但重点并不在于论辩系统的扩展，而是希望使之

更适用于相关具体推理情境，因此本文在相关论辩理论的基础上做了适当简化。

除了上述文献，在使用论辩系统处理不一致规范推理时，目前比较常见的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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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命题逻辑或谓词逻辑作为知识表示的方法。同时，推理中的不确定性可能

通过前提中的假设，也可能通过可废止推理规则来刻画，前者的代表是基于假设

的论辩系统（[13]），后者的代表是基于规则的论辩系统。（[3, 9]）基于假设的论
辩系统所使用的规则与演绎推理规则类似，基于规则的论辩系统则通常既包含严

格的（strict）推理规则，也包含可废止的（defeasible）推理规则。基于假设的方
法在刻画自然语言论证时常常显得不够自然，而基于规则的方法的一个问题在于

难以解释为何有些规则被归为严格的，有些规则被归为可废止的。我们希望基于

道义逻辑作为底层逻辑的方法可以借助道义算子和逻辑对应关系，自然地得到大

部分严格的规则。

3 结合道义逻辑的论辩理论

依据上文的分析，本节主要以下述自动驾驶汽车与交通法规情境为例，对相

关定义进行阐释。

例 2. 面对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发展，传统法律法规尚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和
厘清的细节。假设在一辆自动驾驶汽车上，约翰是唯一的乘客。如果仅将约翰视

为乘客，那么按照现有的交通法规，尚未有明确规定指出他必须处于清醒的状态；

而如果将约翰视为司机，那么他应当保持清醒。

在例2中，如果此时约翰处于醉酒状态，而汽车造成了交通事故，那么约翰是
否应当保持清醒对于是否判定他为“醉驾”，乃至于是否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而言

至关重要，可见上述案例中的问题可能导致法律判决上的不一致。然而这种规范

之间的冲突并不容易通过一阶逻辑很好地反映。

为了刻画规范概念和规范之间的不一致，本节尝试以道义逻辑为底层逻辑，并

以形式论辩为推理工具，处理基于不一致规范的推理。

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例如 [4, 5, 12]），法律规范之间可能存在不同意义上的
不一致，仅用一个初始算子“应当”难以进行刻画。因此，本文引入下述两个道义

算子：“O”（应当）“P”（允许），并使用“3”表示一种一般的可能性。我们将在

常见意义上使用逻辑符号“¬”“∨”“∧”“→”“(, )”等，并基于刻画一种（在任意
对应的情境下）不可能使得两种行为或决策同时被接受的情况，即“¬3(φ∧ψ)”，
用集合“⊥”表示。除此之外，为了区别于确定性的推出关系，本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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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规范中的）不确定性推出关系。1由此，例2中的规范可以分别表示为：

Passenger(John) =⇒ P (¬Sober(John))

Diver(John) =⇒ O(Sober(John))

鉴于本文的重点聚焦于法律推理的应用情境，下文中的定义主要针对法律规

范的特点给出，相关定义中所指的规范也主要是法律规范。但是法律规范作为一

种典型代表，与实践推理可应用的其他领域的规范之间有天然的相通之处，我们

相信相关设定也可以推广应用于其他类型的规范推理。

3.1 基本定义

我们将基于道义逻辑的逻辑语言的集合记为 LD，构造论证的规则集（即规

范的集合）记为 N，知识库（即论证的前提集合）记为 K，一个形式论辩理论
（Argumentation Theory，简称 AT）可定义如下。

定义 3.1. 一个论辩理论可以表示为四元组 AT = (LD,N ,K,⊥)，其中

• (LD,N )构成一个演绎系统，LD 是基于道义逻辑的逻辑语言，N 是规范的
集合，其中的规范形式为：φ1, . . . , φn =⇒ φ（φi, φ ∈ LD）；

• K ⊆ LD 是一个非空的知识库（前提集）；

• ⊥是冲突关系集合，任意一组 φ ∧ ψ ∈ ⊥，当且仅当 ¬3(φ ∧ ψ)。2

基于前提集和规范集，可以构造论证。参考结构化论辩框架 [1, 9]，我们引入
几个函数：令 Prem返回一个论证所使用的所有中元素的集合；Conc返回一个论
证的最末结论；Sub返回一个论证的所有子论证的集合；Norms返回一个论证中
所使用的所有中的规范的集合；TopRule返回一个论证中所使用的最后一条推理
规则。

基于一个论辩理论的论证可以定义如下。

定义 3.2. 设 AT = (LD,N ,K,⊥)是一个论辩理论，基于 AT 所构造的论证是通

过有限次应用以下步骤所获得的，其形式为：

1. φ，如果 φ ∈ K，并且 Prem(A) = {φ}，Conc(A) = φ，Sub(A) = {φ}，
Norms(A) = ∅；或者

1本文默认，尽管可以赋予较高的权重或优先级，但法律规范都可归为“可废止”（defeasible）的推理类型。因
而不像如同“约翰是醉酒状态，那么约翰不是清醒的”（Drunk(John) → ¬Sober(John)）这样的推理那么确

定和严格（strict）。这也正与法律推理的非单调性和可废止性特点相契合。（[18]）此外，由于本文专注于实践/规
范推理情境，我们暂不考虑如“Tweety是鸟，那么 Tweety会飞”（Bird(Tweety) ⇒ Fly(Tweety)）这样的认

知方面的可废止推理，也就是说，定义中涉及的所有可废止规则都属于规范。
2其中自然也包括 φ和 ¬φ这样的最基本的逻辑冲突，即 ¬3(φ ∧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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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norm is not applicable because it 
has been amended and repealed!”

破坏
底切

反驳

图 2: 攻击关系类型示意图

2. A1, . . ., An =⇒ ψ，如果 A1, . . ., An 都是论证，并且 N 中存在一条规范
Conc(A1), . . .,Conc(An) =⇒ ψ，使得Prem(A) = Prem(A1)∪. . .∪Prem(An),
Conc(A) = ψ, Sub(A) = Sub(A1) ∪ . . . ∪ Sub(An) ∪ {A}, Norms(A) =

Norms(A1) ∪ . . . ∪Norms(An) ∪{Conc(A1), . . . , Conc(An) =⇒ ψ}.

接下来我们需要定义论证之间的冲突关系，由此获得可以进行论证状态评价

的抽象论辩框架。（[2]）关于论证之间的攻击关系，最基本的思路之一是基于“矛
盾”（contradictory）或者“反对”（contrary）关系，定义针对一个论证前提的“破
坏”（undermining），针对一个论证推理过程的“底切”（undercutting），以及针对
一个论证结论的“反驳”（rebutting）。（[1, 9, 13]）上述几种攻击形式如图2所示。
从逻辑合理性和应用的角度上来说，现有的关于攻击关系定义的选择是否令

人满意依然存在一些争议。（[19]）本文从实践推理的特点出发，基于定义3.1中所
给出的集合，定义一种更“广义”意义上的破坏或反驳攻击。

定义 3.3. 设 AT = (LD,N ,K,⊥)是一个论辩理论，A、B 和 B′ 是基于 AT 所构

造的论证。A攻击 B，当且仅当 A广义地破坏或反驳 B 于其子论证 B′，使得 A

和 B′的结论不可能同时成立，即：

• A破坏B于B′，当且仅当对于形式为“φ”的B′ ∈ Sub(B)，Conc(A)∧φ ∈ ⊥；
• A反驳B于B′，当且仅当对于形式为“B′′

1 , . . . , B
′′
n =⇒ φ”的B′ ∈ Sub(B)，

Conc(A) ∧ φ ∈ ⊥；
• A底切 B 于 B′，当且仅当对于 B′ ∈ Sub(B)，TopRule(B) = n且 n ∈ N，

Conc(A) = −n.3

根据定义3.3，但凡一个论证中所包含的两条规范所导向的行动、决策或法律
判决等不可能同时采取或者被接受，就都会导致论证之间产生攻击关系。例如“在

3“−n”表示“n不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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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8月 8日上午 10点乘飞机去甘肃”和“在 2024年 8月 8日上午 10点乘火
车去甘肃”，或者“认定约翰违反交通规则”和“认定约翰未违反交通规则”，都

是不可能同时被采取的行动。

当考虑论证偏好时，有些攻击可能不会成功，因而不会保留到最终所得的抽

象论辩框架（简称 AF）中。参考例3.1，法律语境下相关论证的偏好可以基于规范
所依据的法律原则之间的优先关系而获得。因此，当我们认为例3.1中的原则 2相
较于原则 1而言优先级更高时，根据定义3.3，推出“应当保护自动驾驶汽车”的
论证 A和推出“应当保护狗”的论证 B 互相冲突，但结合偏好获取的合理定义，

只有后者对前者的攻击会被保留到论证评价的步骤。

在下述定义中，我们暂时假设论证之间的攻击关系都被保留到抽象论辩框架

中，记为集合 D，(A,B) ∈ D 代表基于一个论辩理论所构造的论证 A 攻击论证

B。下述关于论辩语义的定义主要引自关于抽象论辩框架的经典文献 [2]，其中一
组同时可接受的论证的集合被称为一个“外延”（Extension）。

定义 3.4. 设 AF = ⟨A,D⟩是基于论辩理论 AT = (LD,N ,K,⊥)所得的一个抽象

论辩框架，其中A是所有论证的集合，D是所有论证间攻击关系的集合。对于一
组论证的集合 E ⊆ A，如果对于所有 A,B ∈ E，不存在 (A,B) ∈ D，则称 E 无

冲突；如果对于所有 A ∈ E，(B,A) ∈ D，存在 C ∈ E，(C,B) ∈ D，则称 E 可

防御论证 A，从而：

• E 是可相容的，当且仅当 E 无冲突，且 E 中的所有论证都可被 E 防御；

• E是一个完全外延，当且仅当 E是可相容的，且 A中所有可以被 E防御的

论证都在 E 中；

• E 是一个优先外延，当且仅当 E 是（集合包含意义上）极大的完全外延；

• E 是一个基外延，当且仅当 E 是（集合包含意义上）最小的完全外延。

根据上述任何一种论辩语义的定义，都可以得到结论 Passenger(John) 和

P (¬Sober(John)) 的论证应该出现在某个语义下的同一外延集合中，而结论为
Driver(John)和 O(Sober(John))应该出现在某个语义下的同一外延集合中。

3.2 基于论辩理论的解释

形式论辩系统对于论证的计算评估，根本目的是决定哪些论证是“可辩护

的”（justified）。根据论辩语义所得到的外延，可以判定论证的状态：一个论证
被某外延接受，当且仅当它是外延中的元素；一个论证对于某外延而言被拒绝，

当且仅当它受到该外延中的一个（对于该外延而言可接受的）论证的攻击。进而，

根据一个论证对该语义下所有的外延而言都可接受，还是对该语义下的至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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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而言可接受，可以判断一个论证是“怀疑”（skeptical）的可辩护，还是“轻
信”（credulous）的可辩护。

2019年 4月欧盟出台的《人工智能道德准则》（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中提出：AI发展方向应该是“可信赖的”，包含安全、隐私和透明、可解释等
方面。而文献 [15]通过实证调研表明，“可辩护性”是在几种解释策略中对人类
用户而言最高效的。

受此启发，我们给出下述基于论辩系统的解释定义。

定义 3.5 (基于论辩的解释). 设 A是在特定论辩语义 S 下一个怀疑或轻信可接受
的论证，Conc(A) = φ，那么

• 关于 φ这个断言是如何得到的一个解释是 Prem(A) ∪ Norms(A)；
• 关于 φ这个断言为何可辩护的一个解释是 Prem(B)∪Norms(B)，其中对于

所有 C ∈ A，如果 (C,A) ∈ D，那么 (B,C) ∈ D.

这一解释旨在为决策提供清晰的推理链，并在存在与此决策冲突的其他决策

的情况下，解释为何与之冲突的决策不可辩护。

根据定义3.5，考虑例2，假设加入一条规范“自动驾驶汽车上唯一的乘客必须
承担作为司机的责任”，那么根据定义3.3，由此规范构造的论证结论与“将约翰视
为乘客”不能同时成立，论证之间产生攻击，即使假设论证偏好相同，该论证也通

过与结论为 Passenger(John) 和 P (¬Sober(John)) 的论证互相攻击，为结论为
Driver(John)和 O(Sober(John))的论证提供了辩护。因此，根据上述定义，关

于O(Sober(John))如何得到的解释包括 {Driver(John)}和 {Driver(John) =⇒
O(Sober(John))}；而关于O(Sober(John))为何可辩护的解释可能包括作为事实

的 {OnlyPassenger(John)}和 {OnlyPassenger(John) =⇒ O(Driver(John))}。
在考虑论证偏好时，我们可以基于价值或法律原则，得到相应的规范之间的

优先关系，从而获得论证之间的偏好，这时根据需要，相应的优先排序也可以在

解释中进行演示。

4 结语

本文旨在基于结构化论辩理论，引入道义逻辑在语言层面上更好地描述权利

和义务等问题，并使用论辩系统作为推理和解释的工具。本文的另一个重点是关

注到了基于形式论辩的人工智能可解释问题，并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方案。由

于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的影响力，确保系统的可解释从伦理、

法律、实践和技术层面来说都至关重要。可解释人工智能有助于相关的前沿技术

和人类用户之间的沟通，保证这些工具能够被有效应用且值得信赖。然而，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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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等方法的人工智能算法和模型常被描述为“黑箱”，难以向人类用

户诠释其决策过程和方法，从而面临着解释困难的挑战。有鉴于此，开发能够增

进系统透明度的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手段是当前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主张

引入道义算子等元素，使论辩理论能够在知识表示上比使用更常见的命题逻辑或

一阶逻辑更好地捕捉法律上什么是必要的、可能的或不可能的，以及处理义务和

许可的概念。因此，在法律情境下，不仅可以使针对规范推理的论辩理论更好地

刻画相关概念和规范之间的关系，更能够在提升表达能力的同时让论辩系统可以

在自身具备的易解释性优势的基础上，给出更精准的描述和解释。

作为一项尝试性工作，本文主要给出了一种结合道义逻辑、基于论辩系统处

理不一致规范推理方法的基本思路，尚有许多细节有待探究和完善。

首先，在论辩系统的合理性要求方面（[9]），本文所主要参考的结构化论辩
框架 ASPIC+已被证明能够满足“直接一致性”“间接一致性”等基本的理性假设

要求。（[1]）而在规范推理的应用语境中，例如法律规范语境下，整体的自洽性
是系统的核心要求之一。法律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在确定的情境下，公民知道自

己应当如何行动并会引发什么明确的法律后果。如果法律系统本身包含不可解释

或不可调和的不一致，会造成行为指导的混乱与法律责任的难以划分，从而丧失

最基本的社会功能。这种法律系统的自洽性是诸多专家经过长时间的调整以及在

大量的实际案例中给出不同的法律解释得到的，因此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广度与深

度。有鉴于此，本文也以维护这种法律自身蕴含的自洽性为优先。基于上述考虑，

一方面，规范推理的应用情境通常不会违背基本的理性，另一方面，我们不希望

使得一个形式推理系统的合理性优先于应用情境本身，即让规范去适应推理系统

的合理性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这部分工作的主要落脚点应该在于定义上的细化，

以及如何保证论辩理论中的矛盾集合“⊥”的合理获得，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会
在未来工作中继续完善这部分内容，并探索其他的系统特性。

除了系统性质方面的研究之外，未来可以考虑的进一步工作还包括关于规范

之间的优先关系如何获得和论证偏好方面的讨论，以及如何结合具体的应用情境，

给出人们所需要且易理解的解释等。将道义逻辑与其他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可

能为增强决策系统提供更多的途径，特别是在需要严格遵守规则和规范的领域，如

自动驾驶汽车、人工智能伦理等方面。例如，通过深度学习算法训练自动驾驶汽

车以识别和应对各种交通场景，而基于道义逻辑的推理系统可以确保车辆的决策

遵守交通法规和道德准则。将道义逻辑纳入深度学习模型，有助于构建能够自动

理解和应用道德规范的人工智能系统，同时，在形式论辩系统的易解释性优势基

础之上，结合道义逻辑可以进一步提供规范性解释。因此，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

如何通过解决这些挑战，使结合道义逻辑的论辩系统能和深度学习等技术协同作

用，为各种应用中更可靠、更合乎道德、更易于理解的人工智能系统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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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rgumentation System for Legal Reasoning
Combined with Deontic Logic

Zhe Yu Yiwei Lu Burkhard Schafer

Abstract

Formal argumentation is a non-monotonic reasoning approach that enables reason-
ing in contexts where knowledge is uncertain and inconsistent. Typically, the represen-
tation of underlying knowledge can flexibly adopt various logical forms within a struc-
tured argumentation framework as needed. This paper primarily focuses on applications
of formal argumentation systems in AI and Law. In the domain of normative reasoning
—where legal contexts serve as a prime example—conflicts between legal norms fre-
quently arise. Existing legal reasoning systems, such as legal ontologies, legal knowl-
edge graphs, and legal expert systems, typically rely on classical logical languages to
implement intelligent legal reasoning. However, this reliance prevents these systems
from effectively capturing the uncertainty, inconsistency, and dialectical nature of legal
reasoning, thereby limiting their practical applicability in legal tasks. To address this
limitation, this paper integrates deontic logic with structured argumentation theory to
model normative reasoning within legal semantics. This integration enhances the foun-
dational principles of legal reasoning by introducing novel reasoning functionalities and
expressive capabilities,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more advanced legal applications in
the future. Furthermore, considering the growing emphasis on explainable AI, we pro-
vide a formal definition of explanation within the proposed argument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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